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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达标评查表
机构名称： 得分：

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
考评标准

（注：扣分均为该项分值扣完为止）
考评方法 扣分情况及原因 得分

消防安全

责任

（20 分）

1、社会福利机构应当依法建立并落实逐级消防安

全责任制，明确各级、各岗位的消防安全职责。社

会福利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对本单

位消防安全工作负总责。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

社会福利机构应当确定一名消防安全工作专业人

员为消防安全管理人，负责组织实施日常消防安全

管理工作。（10 分）

1、未建立消防安全责任制的，扣 3 分。

2、未明确各级、各岗位消防安全职责的，扣

3 分。

3、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社会福利机构未

明确消防安全管理人的，扣 2 分；消防安全

管理人自身职责不掌握的，扣 2 分。

查阅档案

现场询问

2、社会福利机构应当明确消防工作管理部门，配

备专（兼）职消防管理人员，建立志愿消防队，具

体实施消防安全工作。（10 分）

1、未成立消防安全组织机构的，扣 3 分。

2、未明确专（兼）职消防管理人员的，扣 2
分；专（兼）职消防管理人员对自身职责不

掌握的，扣 2 分。

3、未建立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伍的，扣 3 分。

查阅档案

现场询问

3、落实防火巡查检查制度。社会福利机构应当每

月至少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开展一次防火检查，安排

专人进行每日防火巡查，养老机构还应当组织夜间

防火巡查，且不应少于两次，做好巡查记录。对检

查发现的隐患问题要立即整改，不能当场整改的，

要及时向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管理人

报告，提出整改方案；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

管理人应当确定整改措施、整改期限及负责人，落

实整改资金。在火灾隐患消除之前，单位应当落实

1、未定期组织开展防火检查的，每少一次扣

2分。

2、未严格落实防火巡查制度的，扣 2 分。

3、防火巡查检查记录不全面或与实际不符合

要求的，每处扣 1 分。

4、单位检查巡查发现的火灾隐患未整改或未

制定整改计划的，每有一处扣 1 分。

5、单位现存火灾隐患，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

的，扣 1 分。

查阅档案

实地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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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
考评标准

（注：扣分均为该项分值扣完为止）
考评方法 扣分情况及原因 得分

防范措施，保障消防安全。（10 分）

消防安全

管理

（50 分）

4、加强消防设施器材配备和管理。社会福利机构

应当按照国家、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、器材。对

不需要设置自动消防设施的建筑，应当加强物防、

技防措施，在服务对象住宿和主要活动场所安装独

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和简易喷淋装置，配备应

急照明和灭火器。社会福利机构应当依照规定对建

筑消防设施、器材进行维护保养和检测，确保完好

有效。设有自动消防设施的，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

质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进行维护保养，每年至少全

面检测一次。设有消防控制室的，工作人员应持证

上岗，熟悉设备操作，掌握应急处理程序，实行

24 小时专人值班制度，每班不少于 2 人；消防控

制室应当在明显位置张贴消防控制室管理制度和

值班应急处置程序。（10 分）

1、未按要求配置消防设施、设备和器材的，

每少一类扣 1 分。

2、不需要设置自动消防设施的建筑，未在服

务对象住宿和主要活动场所安装独立式感烟

火灾探测报警器和简易喷淋装置，或未配备

应急照明和灭火器的，扣 2 分。

3、自动消防设施未定期开展消防设施检测

的，扣 1 分。

4、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的，扣 1
分；值班人员不熟悉操作或不掌握应急处理

程序的，扣 1 分；未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

度的，扣 1 分。

5、未在消防控制室明显位置张贴管理制度和

值班应急处置程序的，扣 1 分。

实地检查

查阅档案

5、严格火源和电气防火管理。社会福利机构内严

格火源管理，使用明火严格动火审批制度，落实现

场监护人和防范措施；使用蚊香、蜡烛、煤炉时，

要严格落实防护措施。严禁在起居室、疗养室、病

房内吸烟、使用明火。建筑内配电设备、电气线路、

电器选型、安装等应符合相关规范和防火要求，严

禁私拉乱接电气线路、超负荷用电，严禁使用电热

毯、电磁炉、热得快等大功率电热器具。（10 分）

1、单位未制定动用明火相关规定的，扣 2 分。

2、使用蚊香、蜡烛、煤炉时，未严格落实防

护措施的，扣 5分。

3、发现起居室、疗养室、病房内有吸烟、使

用明火的，扣 2分。

4、配电设备、电气线路、电器选型、安装不

符合规范和防火要求的，每处扣 1分。

5、发现私拉乱接电气线路、超负荷用电，使

用电热毯、电磁炉、热得快等大功率电热器

具的，每处扣 1分。

实地检查

查阅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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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
考评标准

（注：扣分均为该项分值扣完为止）
考评方法 扣分情况及原因 得分

6、规范消防安全标识。社会福利机构应当针对特

殊服务对象特点，在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和重要场

所、重点部位的显著位置设置消防安全警示、提示

标识，在消防设施、器材上设置醒目的标识，并标

明操作使用方法。（10 分）

1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和消防安全重点部位

等处未设置消防警示、提示标识的，每处扣

1分。

2、消防设施、器材未设置规范、醒目标识，

并标明操作使用方法的，每处扣 1分。

实地检查

7、遵守消防法律法规。严禁使用未经消防行政许

可或者备案的建筑物及场所。严禁采用夹芯材料燃

烧性能低于 A 级的彩钢板搭建有人居住或者活动

的建筑。严禁在活动室、疗养室、病房的外窗设置

影响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。严禁违规存

放、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。严禁锁闭安全出口，占

用、堵塞疏散通道、消防车通道。严禁埋压、圈占

消火栓，擅自停用、关闭消防设施设备。（10 分）

1、存在使用未经消防行政许可或者备案的建

筑物及场所的，扣 2分。

2、存在采用夹芯材料燃烧性能低于 A级的彩

钢板搭建有人居住或者活动建筑的，扣 2 分。

3、活动室、疗养室、病房的外窗设置影响疏

散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的，扣 1 分。

4、存在违规存放、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的，

扣 3 分。

5、消防车通道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不畅通

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1分。

6、消火栓被埋压、圈占，或擅自停用、关闭

消防设施设备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1分。

实地检查

消防安全

宣传培训

（10 分）

8、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对所有员工每半年至少开展

一次消防安全培训。员工新上岗、转岗前应当经过

岗前消防安全培训。所有员工应当了解本岗位火灾

危险性和防火措施，会报火警、会扑救初起火灾，

会组织疏散逃生。社会福利机构应当结合服务对象

的身体、心理健康状况，有针对性地开展防火常识

和逃生自救教育。（10 分）

1、未按要求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培训的，扣 3

分。

2、随即抽取 3 名员工，不掌握基本消防安全

常识的，每人扣 1 分。

3、未结合服务对象的身体、心理健康状况，

有针对性地开展防火常识和逃生自救教育

的，扣 2 分

实地检查

查阅档案

9、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制定本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

预案，明确每班次、各岗位人员负责报警、疏散、

扑救初起火灾的职责，并每半年至少演练一次。（5

分）

1、未制定本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，扣

3 分；预案未明确各岗位人员职责的，扣 1

分。

2、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灭火和应急疏散演

练，每少一次扣 2 分。

查阅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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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
考评标准

（注：扣分均为该项分值扣完为止）
考评方法 扣分情况及原因 得分

消防应急
演练

（20 分）

10、社会福利机构应当结合单位实际，对特殊服务

对象制定专门疏散预案，明确负责疏散的工作人员

及其职责，并配备轮椅、担架等疏散工具，定期组

织演练并及时修改完善预案。除组织有自理能力的

服务对象有序疏散外，对无自理能力或者行动不便

的服务对象，原则上应当安排在建筑较低层和便于

疏散的地点，并逐一明确疏散救护人员。（5分）

1、针对特殊服务对象，未制定专门疏散预案，

扣 3 分。

2、对无自理能力或者行动不便的服务对象预

案未逐一明确疏散救护人员的，扣 2 分。

查阅档案

11、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社会福利机构，要按

照“有人员、有器材、有战斗力”和“救早、救小、

3 分钟到场扑救初起火灾”的要求建设微型消防

站，并定期开展技能培训和消防演练。（10 分）

1、应当建设微型消防站而未建的，扣 10 分。

2、实地演练，未在规定时间形成有效战斗力

的，扣 5 分。

3、微型消防站人员设置、器材配置不符合要

求的，每项扣 1分。

4、未建立微型消防站管理制度，明确微型消

防站岗位人员职责的，扣 1 分。

5、未组织开展技能培训和演练的，扣 1 分。

实地检查

查阅档案

评查时间： 年 月 日 评查人员：



- 5 -

抄送：中卫市民政局、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。

沙坡头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 沙坡头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0 年 7月 日印发


